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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

技能评价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和家庭教育客观需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

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师国

家职业标准（试行）（2026 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 年

版）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23 年
版）》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能力为核心”为指导思

想，对家庭教育指导师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

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四级/中级工、三级/

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共四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

本要求、工作要求和权重表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三、本《标准》的组织和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参与起草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

主要指导人员有：杨淑文、朱旭东，主要起草人员有：余清臣、班

建武、王曦影、洪明、侯淑晶、王培培、申利侠、程猛、储朝晖、

宋萑、丁道勇、曾帆、彭金琳、李朝煦、王亦婷、李慧君等。 
四、本《标准》主要审定单位：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专家审定

组组长：杨淑文、孙云晓，主要审定人员有：周明、张志勇、丛中

笑、王耘、缪建东、储朝晖、康丽颖、赵刚、佟新、高书国、洪明、

罗爽、霍雨佳、崔华楠、刘正奎、王中会、王治芳、应光、曹廷珲、

蔡芳、张冉、赵曙秋等。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

作部等有关单位的重视支持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

心王小兵等有关同志的精心指导，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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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自公布之日①起

试行。 

 

① 2026 年 2 月 28 日，本《标准》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颁布机电

设备维修工等 23 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人社厅发〔2026〕2 号）公布。 



职业编码：4-13-04-03 

 1 

家庭教育指导师 
国家职业标准 

（试行） 
（2026 年版） 

1.  职业概况 

1. 1 职业名称 

家庭教育指导师 

1. 2 职业编码 

4‒13‒04‒03 

1. 3 职业定义 

从事家庭教育知识传授、家庭教育指导咨询、家庭教育活动组

织等的人员。 

1. 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

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 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 6 职业能力特征 

具备学习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人

际沟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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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普通受教育程度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1. 8 职业培训要求 

1. 8. 1 培训参考时长 

四级/中级工不少于 200 标准学时；三级/高级工不少于 160 标

准学时；二级/技师不少于 120 标准学时；一级/高级技师不少于 80
标准学时。 

1. 8. 2 培训教师 

培训四级/中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三级/高级工及以上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

职资格；培训三级/高级工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二级/技师及以上职

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培训二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

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培训一级/高级技师的教师应具有本职业一级/高级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年以上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 2 年以上。 

1. 8. 3 培训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培训在标准教室或在计算机机房进行；技能培训应配

备操作所需的场地、教具以及相应设备，室内卫生通风良好、光线

充足、设施设备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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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职业技能评价要求 

1. 9. 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累计从事相关职业①工作满 5 年。 
（2）取得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 3 年。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②的技工院校或中等及以上职业院

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4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

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

 

① 相关职业：婴幼儿发展引导员、保育师、婚姻家庭咨询师、孤残儿童护理员、

心理咨询师、儿科医师、精神科医师、妇幼保健医师、健康教育医师、心理治疗技师、

儿科护士、社区护士、乡村医生、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专业人员、高等学校教师、中

小学教师、幼儿园教师、特殊教育教师、职业指导师、职业培训师、在线学习服务师、

国防教育辅导员、研学旅行指导师、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生殖健康咨询师、出生缺陷

防控咨询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社群健康助理员、社会体育指导员等职业。下同。 
② 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家庭教育、教育学、早期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孤

独症儿童教育、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母婴照护、幼儿保育、

婚姻服务与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

社会学、社会工作、青少年工作与管理、女性学、家政学、伦理学、基础医学、营养与

保健、健康与服务管理、公共卫生服务、妇幼保健医学、护理学、职业指导与服务等专

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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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6）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

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4）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满 2 年。 
（5）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满 2 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 
（2）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5 年，并在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

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3）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 年。 

1. 9. 2 评价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

试以笔试、机考等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

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知识要求；操作技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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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具备的技能水

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采取审阅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操作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

皆达 60 分（含）以上者为合格。 

1. 9. 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其中，

采用机考方式的不低于 1∶30），且每个标准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

员；操作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5，且考评人

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 人（含）以上单数。 

1. 9. 4 评价时长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 min，操作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30 min。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 min。 

1. 9. 5 评价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或在计算机机房进行，备有监控等设

备；操作技能考核应配备实操考核所需的场地、教具以及监控、录

像等设备，室内卫生通风良好、光线充足、设施设备齐全；综合评

审在室内场所进行，备有电脑、监控等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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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要求 

2. 1 职业道德 

2. 1. 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 1. 2 职业守则 

（1）爱党爱国，遵纪守法。 
（2）立德树人，爱岗敬业。 
（3）儿童为本，保护隐私。 
（4）理解包容，尊重家长。 
（5）终身学习，服务社会。 

2. 2 基础知识 

2. 2. 1 家庭知识 

（1）家庭基本内涵 
（2）家庭起源与变迁 
（3）家庭功能与类型 
（4）家庭发展阶段与任务 
（5）家庭文化与家庭建设 

2. 2. 2 家庭教育知识 

（1）家庭教育基本内涵 
（2）中外家庭教育特征 
（3）家庭教育的理念与原则 
（4）家庭教育的内容与方法 
（5）家庭学校社会的家庭教育职责与任务 



职业编码：4-13-04-03 

 7 

 

2. 2. 3 家庭教育指导知识 

（1）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内涵 
（2）家庭教育指导的目标与原则 
（3）家庭教育指导的要领与举措 
（4）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内容与要求 

2. 2. 4 儿童发展知识 

（1）儿童生理基本知识 
（2）儿童心理基本知识 
（3）特殊儿童身心发展基本知识 

2. 2. 5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关知识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相关知识 
（6）《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相关知识 
（7）《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相关知识 
（8）《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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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标准对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

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 1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信 
息 
收 
集 
与 
分 
析 

1.1 信息

收集 

1.1.1 能通过线下或网络

等途径发放家庭教育调查

问卷 
1.1.2 能指导调查对象填

写调查问卷 
1.1.3 能协助记录访谈内

容 

1.1.1 问卷发放方式 
1.1.2 调查问卷填写的指

导方法及要求 
1.1.3 记录访谈的要点 

1.2 信息

分析 

1.2.1 能使用办公软件录

入资料并对其进行分析 
1.2.2 能对调查资料进行

分类 

1.2.1 办公软件的使用方

法 
1.2.2 资料分类规则 

2. 
咨 
询 
指 
导 

2.1 咨询

建档 

2.1.1 能按要求接待来访

对象 
2.1.2 能指导来访对象填

写咨询档案 

2.1.1 来访接待的规范 
2.1.2 档案填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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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咨 
询 
指 
导 

2.2 需求

分析 

2.2.1 能分析咨询对象需

求 
2.2.2 能解答家庭教育常

识问题 
2.2.3 能根据咨询对象需

求进行转介 

2.2.1 咨询对象需求分析

方法 
2.2.2 家庭教育常识问题

及解答方法 
2.2.3 咨询转介流程 

3. 
活 
动 
组 
织 

3.1 活动

宣传 

3.1.1 能收集和整理活动

宣传信息 
3.1.2 能撰写海报、手册

等宣传资料 
3.1.3 能制作展板、黑板

报、横幅等 

3.1.1 活动宣传信息收集

与查询方法 
3.1.2 宣传资料撰写规范 
3.1.3 宣传材料设计和制

作方法 

3.2 活动

准备 

3.2.1 能接待参加活动人

员，对参加活动人员进行分

类 
3.2.2 能布置线下活动场

地 

3.2.1 参加活动人员分类

方法 
3.2.2 场地布置规范 

3.3 活动

开展 

3.3.1 能使用网络平台发

布活动课程、资料等信息 
3.3.2 能整队、带队并维

持活动现场秩序 
3.3.3 能根据要求跟踪活

动实施情况 

3.3.1 网络服务平台使用

方法 
3.3.2 整队、带队和维护

活动秩序的要求 
3.3.3 活动实施的跟踪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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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信 
息 
收 
集 
与 
分 
析 

1.1 信息

收集 

1.1.1 能根据要求进行家

庭访问 
1.1.2 能设计调查问卷、

访谈提纲 
1.1.3 能采用访谈方式进

行调查 

1.1.1 家庭访问规范 
1.1.2 访谈提纲拟定方法 
1.1.3 访谈技巧 

1.2 信息

分析 

1.2.1 能分析咨询者相关

数据 
1.2.2 能撰写现状调查报

告 

1.2.1 数据分析方法 
1.2.2 调查报告撰写规范 

2. 
咨 
询 
指 
导 

2.1 状况

评估 

2.1.1 能制定评估方案 
2.1.2 能使用测评工具对

家庭环境、教养方式、亲子

关系、儿童发展状况等进行

评估 
2.1.3 能说明评估结果 
2.1.4 能撰写评估报告 

2.1.1 评估方案制定方法 
2.1.2 家庭教育问题诊断

流程 
2.1.3 家庭教育问题评估

工具使用方法 
2.1.4 家庭教育评估报告

撰写规范 

2.2 咨询

服务 

2.2.1 能为咨询对象提供

指导方案 
2.2.2 能调整评估效果实

施方案 
2.2.3 能动态评估咨询对

象家庭教育实施效果 
2.2.4 能根据咨询对象实

际情况及时转介 

2.2.1 指导方案撰写规范 
2.2.2 指导方案实施要求 
2.2.3 方案效果评估方法 
2.2.4 咨询对象转介流程 



职业编码：4-13-04-03 

 11 

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3. 
活 
动 
组 
织 

3.1 活动

宣传 

3.1.1 能确定宣传主题，

撰写宣传方案 
3.1.2 能根据方案开展宣

传活动 

3.1.1 宣传方案撰写规范 
3.1.2 宣传活动开展途径 

3.2 活动

开展 

3.2.1 能分析家庭教育活

动对象需求，拟定活动方案 
3.2.2 能讲解家庭教育活

动内容、要求和规则 
3.2.3 能采用讲授、研讨、

亲子交流等方式开展活动 
3.2.4 能处置活动现场争

执、违反规则等突发情况 
3.2.5 能调控活动进程 

3.2.1 家庭教育活动方案

拟制方法 
3.2.2 家庭教育活动讲解

要求 
3.2.3 家庭教育活动组织

方法 
3.2.4 活动突发情况处置

方法 
3.2.5 活动进程调控方法 

3.3 活动

评估 

3.3.1 能对活动状况进行

评估 
3.3.2 能分析总结活动效

果，撰写活动报告 

3.3.1 活动状况评估方法 
3.3.2 活动评估要求与活

动报告撰写规范 

4. 
家 
庭 
建 
设 
指 
导 

4.1 家庭

文化与环

境建设指

导 

4.1.1 能指导家长了解、

分析家庭状况，进行评估 
4.1.2 能制定家庭建设方

案 
4.1.3 能指导家庭成员进

行有效沟通，建立和睦家庭

关系 
4.1.4 能指导家长创设适

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生活空间 

4.1.1 家庭状况评估的要

点 
4.1.2 家庭建设方案的制

定方法 
4.1.3 家庭成员沟通技巧 
4.1.4 家庭生活空间创设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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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家 
庭 
建 
设 
指 
导 

4.2 家校

社协同育

人指导 

4.2.1 能指导家长对家庭

资源进行配置 
4.2.2 能指导家庭与学校

（含幼儿园）和社会资源对

接 
4.2.3 能指导家长参与学

校（含幼儿园）活动和相关

社会活动 

4.2.1 家庭资源配置方法 
4.2.2 学校与社会支持性

资源 
4.2.3 家校活动、社会活

动的形式、方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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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咨 
询 
指 
导 

1.1 团体

咨询 

1.1.1 能根据共性问题，

制定咨询方案 
1.1.2 能根据方案进行团

体咨询 

1.1.1 团体咨询的基本知

识 
1.1.2 实施团体咨询的流

程与注意事项 

1.2 咨询

与转介 

1.2.1 能制定疑难案例指

导方案 
1.2.2 能根据方案对疑难

问题进行指导 
1.2.3 能评估指导效果并

及时转介 

1.2.1 疑难案例指导方案

内容 
1.2.2 疑难问题指导方法 
1.2.3 评估转介方法 

2. 
活 
动 
组 
织 

2.1 活动

宣传 

2.1.1 能进行政策法规宣

讲 
2.1.2 能组织编写宣传资

料 
2.1.3 能配合制定舆情防

控预案 

2.1.1 政策法规宣讲的注

意事项 
2.1.2 宣传资料编写要求 
2.1.3 舆情防控预案的主

要内容和撰写方法 

2.2 活动

开展 

2.2.1 能根据家庭教育对

象需求审定、修改、完善活

动方案 
2.2.2 能采用参与式方法

开展活动 

2.2.1 家庭教育活动方案

完善对策 
2.2.2 参与式活动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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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活 
动 
组 
织 

2.2 活动

开展 

2.2.3 能面对特殊儿童、

特殊家庭及灾害背景下的

家庭开展教育活动 
2.2.4 能统筹调控活动进

程 

2.2.3 特殊儿童、特殊家

庭及灾害背景下家庭教育

活动内容 
2.2.4 活动进程统筹调控

策略 

2.3 活动

评估 

2.3.1 能分析评估活动效

果 
2.3.2 能跟踪调研后续活

动效果 

2.3.1 活动效果分析评估

方法 
2.3.2 后续活动效果测评

方法 

3. 
家 
庭 
建 
设 
指 
导 

3.1 家庭

文化与环

境建设指

导 

3.1.1 能实施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项目 
3.1.2 能根据相关部门要

求制定文明家庭建设指导

方案 

3.1.1 文明家庭建设内容 
3.1.2“德智体美劳”五育

并举内容和方法 

3.2 家校

社协同育

人指导 

3.2.1 能指导家长参与学

校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工

作 
3.2.2 能指导家长利用社

会资源促进子女成长 
3.2.3 能指导家长参与家

校社共育 

3.2.1 家长参与家长委员

会和家长学校方式 
3.2.2 家长利用社会资源

促进孩子成长要点和相关

知识 
3.2.3 家长参与家校社共

育建设要点和相关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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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4. 
管 
理 
与 
研 
究 

4.1 管理

与督导 

4.1.1 能按照主管部门要

求对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机构等进行评估 
4.1.2 能按照主管部门要

求对家长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机构等进行督导 

4.1.1 家长学校、家庭教

育指导机构评估方法要求 
4.1.2 家长学校、家庭教

育指导机构督导方法要求 

4.2 家庭

教育研究 

4.2.1 能开展家庭教育研

究 
4.2.2 能撰写家庭教育研

究报告 
4.2.3 能研发家庭教育课

程 

4.2.1 家庭教育研究理论

与方法 
4.2.2 研究报告的撰写要

求 
4.2.3 家庭教育课程研发

方法 

5. 
指 
导 
与 
培 
训 

5.1 督导

与评估 

5.1.1 能对三级及以下人

员的工作进行督导 
5.1.2 能对三级及以下人

员的工作进行评估 

5.1.1 三级及以下人员的

工作督导方法 
5.1.2 三级及以下人员的

工作评估方法 

5.2 技术

指导与业

务培训 

5.2.1 能对三级及以下人

员开展技术指导与业务培

训 
5.2.2 能评估培训效果和

撰写培训报告 

5.2.1 三级及以下人员培

训要求 
5.2.2 培训评估和报告撰

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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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家 
庭 
建 
设 
指 
导 

1.1 家庭

建设评估 

1.1.1 能按照主管部门的

要求建立家庭文明建设活

动评价体系 
1.1.2 能按照主管部门的

要求评估家庭文明建设活

动成效 

1.1.1 家庭文明建设评价

体系原则与要求 
1.1.2 家庭文明建设活动

成效评估内容 

1.2 构建

家庭支持

系统 

1.2.1 能制定整合家庭、

学校、社会资源的方案 
1.2.2 能帮助改进家长学

校、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工作 

1.2.1 家校社资源整合方

案内容 
1.2.2 指导家长学校、家

庭教育工作知识 

2. 
管 
理 
与 
研 
究 

2.1 管理

与督导 

2.1.1 能制定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服务机构的督导

与评估方案 
2.1.2 能对家长学校、家

庭教育服务机构的评估工

作进行指导和检查 

2.1.1 家长学校、家庭教

育服务机构督导与评估方

案撰写方法 
2.1.2 家长学校、家庭教

育服务机构评估方法要求 

2.2 公共

服务产品

研发 

2.2.1 能开发家庭教育公

共服务产品 
2.2.2 能编写家庭教育知

识读本和指导手册 
2.2.3 能开发家庭教育指

导培训教材 

2.2.1 公共服务产品的研

发流程和要求 
2.2.2 家庭教育知识读

本、指导手册的研发方法 
2.2.3 家庭教育指导培训

教材的开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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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2. 
管 
理 
与 
研 
究 

2.3 家庭

教育研究 

2.3.1 能评审家庭教育研

究项目 
2.3.2 能评审家庭教育研

究相关成果 
2.3.3 能撰写家庭教育相

关论文 

2.3.1 对家庭教育研究项

目进行评审的要求 
2.3.2 对家庭教育研究成

果进行评审的要求 
2.3.3 论文撰写的要求 

3. 
指 
导 
与 
培 
训 

3.1 督导

与评估 

3.1.1 能对二级及以下人

员的工作进行督导 
3.1.2 能对二级及以下人

员的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3.1.1 二级及以下人员工

作督导知识 
3.1.2 二级及以下人员培

训效果评估知识 

3.2 业务

培训 

3.2.1 能针对二级及以下

人员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培

训 
3.2.2 能建立二级及以下

人员培训体系 

3.2.1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方法 
3.2.2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体系建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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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 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基础知识 30 20 10 10 

相关 
知识 
要求 

信息收集与分析 25 20 — — 

咨询指导 25 20 15 — 

活动组织 15 20 25 — 

家庭建设指导 — 15 15 25 

管理与研究 — — 10 25 

指导与培训 — — 20 3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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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信息收集与分析 40 30 — — 

咨询指导 35 35 25 — 

活动组织 25 25 30 — 

家庭建设指导 — 10 15 30 

管理与研究 — — 10 30 

指导与培训 — — 20 4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